
 

2024年接收建議、投訴和異議之概況 

 

服務流程 

類別 建議 投訴 異議 

人員 0 0 0 

環境及配套設施 0 0 0 

程序手續 2 1 0 

服務資訊 0 0 0 

服務保證 0 0 0 

電子服務 0 0 0 

績效信息 0 0 0 

服務整合 0 0 0 

其他 0 0 0 

合計 2 1 0 

 

監管職能 

類別 建議 投訴 異議 

公共衛生 0 0 0 

環境及氣象 0 0 0 

公共財政 0 0 0 

工商業活動 0 0 0 

金融及貨幣政策 0 0 0 

治安 0 0 0 

公眾安全 0 0 0 

公共行政 0 0 0 

法律及公證事務 0 0 0 

社會保障、服務及福利 0 0 0 

教育及培訓 0 0 0 



 
醫療衛生 0 0 0 

文化藝術及旅遊 0 0 0 

康樂及體育 0 0 0 

交通及運輸 2 189 0 

通訊 0 0 0 

城市基礎建設 0 0 0 

房屋 0 0 0 

工程 0 0 0 

其他 0 0 0 

合計 2 189 0 

 

 

接收個案的概況： 

於 2024年，民航局共接獲 194宗個案，有 3宗個案是涉及航空運輸政策及本局的線上申

請程序，其餘 191宗是以航空業營運機構為對象的個案，且內容主要涉及商業營運政策、

業務操作和客戶服務品質等。 

 

接收個案所作出的改善措施： 

就上述 3宗涉及航空運輸政策及本局的線上申請程序的意見及建議，本局直接或經行政公

職局向立案人作出了以下說明及改善措施： 

 開通新航線及增加航班的建議：旅遊當局、機場專營公司、旅遊業界和航空業界將

繼續攜手合作，推出優惠航空產品，吸引更多本地居民使用澳門國際機場出行，以

及更多國際客人訪澳。現時，經營來往澳門的部份航企已有觸及至世界各地的網絡 

，乘客可透過其聯程航班服務來澳，機場專營公司將繼續與海外及基地航空公司溝

通洽談發展更多直航或中遠程航線。 

 開通內地航線的建議：航線的開通由市場主導，屬於航企的商業運作決定，本局對

於任何航線的申請，只要符合澳門的航空安全標準及按照雙邊航班協定的條款，會

採取靈活措施作出審批。 

 

 



 
 

 優化無人機活動申請系統的禁飛區顯示位置的意見：本局向立案人說明操作員在放

飛現場提交無人機活動通知時，系統會追蹤操作員的手機定位並取得其真實位置，

避免以手動輸入位置可能會出現虛報情況。 

 

對於上述 191宗不屬民航局安全監督範圍的個案，由於本局難以作出干涉，這些個案已被

列作民航局服務項目編號 1972"接收及轉介投訴"作出處理。本局在接收個案後會轉介至涉

事營運商調查和跟進，並要求營運商在完成個案調查和內部研判後，直接把結果回覆立案

人。 

 

除上述的轉介操作外，本局亦會研判個案的緊急性，倘電話聯繫營運商的方式屬可行的話，

本局會電聯營運商要求盡快向立案人給予一個基本回應，讓立案人得悉個案已獲營運商跟

進中，讓立案人安心。另外，本局領導亦會透過與營運商管理層的非正式會面，表達提高

服務品質的重要性，勉勵營運商持續完善服務。 

 

處理進度 

 

服務流程(屬民航局的個案) 

類別 
 

45天內完成 超過 45天 

人員 0 0 

環境及配套設施 0 0 

程序手續 3 0 

服務資訊 0 0 

服務保證 0 0 

電子服務 0 0 

績效信息 0 0 

服務整合 0 0 

其他 0 0 

合計 3 0 



 
 

監管職能 (轉介營運商的個案) 

類別 
建議、投訴及異議 

45天內完成 超過 45天 

公共衛生 0 0 

環境及氣象 0 0 

公共財政 0 0 

工商業活動 0 0 

金融及貨幣政策 0 0 

治安 0 0 

公眾安全 0 0 

公共行政 0 0 

法律及公證事務 0 0 

社會保障、服務及福利 0 0 

教育及培訓 0 0 

醫療衛生 0 0 

文化藝術及旅遊 0 0 

康樂及體育 0 0 

交通及運輸 190 1 

通訊 0 0 

城市基礎建設 0 0 

房屋 0 0 

工程 0 0 

其他 0 0 

合計 190 1 

 

 

  



 
 

逾期處理個案的原因： 

針對一宗屬轉介營運商跟進的逾期處理個案，該內容是涉及航空保安的實務操作。本局在

接收到個案後，已即時轉交機場專營公司跟進處理，並要求該司提交調查結果。由於機場

專營公司與澳門保安有限公司(機場保安服務供應商)在搜證過程中希望做到深入仔細，因

此最終所耗時間較預期長。而本局在收到機場專營公司的調查結果後，已盡快整理資料回

覆立案人。整個處理過程約 65天完成並歸檔。 

 


